
金街棚改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补偿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及住建部《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的通知》（建房〔2011〕77号）等有关规定，现结合本项目实际，制定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如下：

一、房屋征收目的

为改善居住条件，完善市政设施基础建设，拟对泊水街办事处金街片区进行棚户区改造，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方式实施。

二、房屋征收范围和征收补偿对象

征收范围以红线图为准，具体为乐山市市中区滨河路778号（乐山师范学院象鼻嘴厕所、象鼻嘴库房），海棠路281号（水电设计院宿舍1栋、车库、平房），高标巷245号（矿山救援队大门）、陕西街272号（市农机局宿舍门卫室、市农机局车库）、白塔街156号（乐山职业技术学院白塔街校区后门门卫室）、白塔街222号、238号、253号、330号（金街旁乐山市人民医院建筑顶面车道下方库房）房屋。

本项目征收范围内的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简称：被征收人）为征收补偿对象。对征收范围内涉及的市、区两级国有资产，按市政府相关规定办理。

三、征收补偿依据

国务院《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及住建部《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的通知》（建房〔2011〕77号）等有关规定。

四、房屋征收部门和实施单位

乐山市市中区房屋征收和补偿局为本项目的房屋征收部门。

乐山市市中区泊水街街道办事处为本项目的实施单位。

五、签约期限

以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120日为房屋征收补偿签约期限。在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的，由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依法作出补偿决定。

六、被征收人的确定，被征收房屋面积、使用性质及未经登记房屋的认定

（一）被征收房屋已转让未办理不动产登记过户手续的，受让方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完善不动产登记过户手续后给予补偿；未完善或拒绝完善不动产登记过户手续的，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产权人为被征收人进行补偿。

（二）被征收房屋的面积，按照被征收房屋不动产权属证书或权属登记资料记载的建筑面积计算。被征收人认为房屋不动产权属证书或权属登记资料记载面积与实际面积不一致的，以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屋测绘机构实际测量面积为准（房改房除外，房改房实际测绘面积超过房屋权属证载面积部分，产权人应先到原单位补交超过部分面积的原房改公房售房款，确认超过面积部分产权后方可以实际测绘面积计算）。被征收人可自行选择房屋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建筑面积或有相应资质的房屋测绘机构实际测量面积进行补偿。

（三）被征收房屋的使用性质，以房屋不动产权属证书或权属登记资料记载为准。房屋征收公告发布前的住宅房屋，已经依法取得规划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改变用途批准文件的，按照批准后的用途性质进行补偿。

（四）未经登记的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权属和性质，以政府授权的部门出具的认定和处理意见为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按照建（构）筑物工料补偿标准给予补偿（详见附件2）；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补偿。

七、被征收房屋和产权调换房屋价值及评估时点的确定

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产权调换房屋的价值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其评估时点应与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一致。

八、征收补偿方式

被征收人可选择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补偿方式之一，鼓励选择货币补偿方式。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实行异地产权调换，并按签订协议并搬迁交房的先后顺序依次选房。

（一）住宅货币补偿。

1.选择被征收房屋进行市场评估价的货币补偿方式。

（1）补偿标准。

①房屋价值补偿。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乘以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格给予补偿。

②临时安置补偿。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6.5元/平方米·月的标准，一次性支付45日临时安置补偿费。被征收人自愿提前交房的，从交房之日起至银行开出被征收房屋征收补偿款存单日期之日止，计算临时安置补偿费。

③搬迁费。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8元/平方米·户·次的标准计发，不足400元的按400元计发，共计发1次。

④配套设施费。

被征收房屋有水、电、气、光纤独立户头的，按物价部门核定的价格给予补助（详见附件4）。被征收房屋无水、电独立户头但有水、电分表的，按水分表300元/户、电分表500元/户给予补助。

⑤空调拆装费。

按200元/台的标准一次性计发拆装费。

⑥装饰装修补偿。

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部分，根据装饰装修的不同档次，按房屋套内面积计算。装饰档次为三类：一类装饰按150元/平方米补偿，二类装饰按100元/平方米补偿，三类装饰按50元/平方米补偿（详见附件1）。

不同意以上标准的，可通过选定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2）奖励标准。

在签约搬迁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搬迁交房的，按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的25％给予奖励。

（3）补助标准。

被征收房屋由被征收人已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在安置结算时，凭票据补偿结算（票据上缴费人与被征收人必须一致）。

2.选择被征收房屋采取政府确定基准价的货币补偿方式。

（1）补偿标准。

①货币化安置补偿。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乘以4500元/平方米给予补偿。

②临时安置补偿。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6.5元/平方米·月的标准，一次性支付45日临时安置补偿费。被征收人自愿提前交房的，从交房之日起至银行开出被征收房屋征收补偿款存单日期之日止，计算临时安置补偿费。

③搬迁费。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8元/平方米·户·次的标准计发，不足400元的按400元计发，共计发1次。

④配套设施费。

被征收房屋有水、电、气、光纤独立户头的，按物价部门核定的价格给予补助（详见附件4）。被征收房屋无水、电独立户头但有水、电分表的，按水分表300元/户、电分表500元/户给予补助。

⑤空调拆装费。

按200元/台的标准一次性计发拆装费。

⑥装饰装修补偿。

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部分，根据装饰装修的不同档次，按房屋套内面积计算。装饰档次为三类：一类装饰按150元/平方米补偿，二类装饰按100元/平方米补偿，三类装饰按50元/平方米补偿（详见附件1）。

不同意以上标准的，可通过选定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2）奖励标准。

在签约搬迁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搬迁交房的，按4500元/平方米上浮15％给予奖励。

（3）补助标准。

被征收房屋由被征收人已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在安置结算时，凭票据补偿结算（票据上缴费人与被征收人必须一致）。

（二）住宅产权调换。

1.安置房源。

（1）被征收房屋实行异地产权调换。被征收人可在斑竹印象、乐达华府、演武华庭、里仁阁等中心城区已交付使用的政府统建还房和棚改还房的存量房屋中选择。

（2）产权调换房屋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并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且符合下列要求：

①水、电、气、光纤、电话五通，安装到户；

②卫生间配普通蹲便器，地面、墙面贴300×300或300×200规格普通瓷砖（墙面不低于1.5米）；

③入户门安装普通钢制防护门、室内安装普通夹板门、卫生间安装普通塑钢门；

④安装塑钢窗；

⑤室内地面为水泥豆石面层，墙面、屋顶采用仿瓷；

⑥厨房墙面、地面贴普通瓷砖（不低于1.5米），配备灶台。

2.补偿标准。

（1）房屋面积补偿。

异地产权调换以户为单位，按照被征收房屋不动产权属证书认定，一个独立的产权单位为一户，一处房屋为共有产权的仍按一户确认。选房时被征收人只能依照被征收房屋自然套数选房，可以适当超过原有产权面积；产权调换房屋建筑面积小于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的，可以超过原有的自然套数，但须按最接近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的产权调换房屋套数选房。如果被征收房屋不能明确区分自然套数的，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选择相应的套数面积之和进行产权调换，可以适当超过原面积。

异地产权房屋交付时，以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为依据进行结算，被征收房屋与异地产权调换房屋等面积部分不补差价；超面积部分按照异地产权调换房屋的市场价结算；被征收人自愿选择小于补偿面积的，不足部分按异地产权调换房屋市场价补偿。

（2）临时安置补偿。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6.5元/平方米·月的标准计发，不足400元/月·户的按400元/月·户标准计发。自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搬迁交房之日起计发，截至房屋征收部门交房公告时间停发。

（3）搬迁费。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8元/平方米·户·次的标准计发，不足400元的按400元计发，共计发两次。

异地安置在政府统建安置房的，以500元/户的标准，再增发一次搬迁补助费。

（4）配套设施费。

被征收人在规定的签约搬迁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搬迁交房的，一户按一套产权调换房屋计，水、电、气、光纤安装费用互不补差；多选套数的水、电、气、光纤安装费用由被征收人承担。被征收人未在规定的签约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搬迁交房，且被征收房屋没有水、电、气、光纤设施独立户头的，其水、电、气、光纤安装费用由被征收人承担（详见附件4）。

（5）空调拆装费。

按200元/台的标准一次性计发拆装费。

（6）装饰装修补偿。

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部分，根据装饰装修的不同档次，按房屋套内面积计算。装饰档次为三类：一类装饰按150元/平方米补偿，二类装饰按100元/平方米补偿，三类装饰按50元/平方米补偿（详见附件1）。

不同意以上标准的，可通过选定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3.奖励标准。

在签约搬迁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搬迁交房的：

（1）面积奖励。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的15％给予面积奖励。

（2）地级差奖励。

异地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按《乐山市中心城区土地分级价格图》，被征收房屋用地高于异地产权调换房屋用地土地级别的，每低一个级别，按被征收房屋产权面积100元/平方米予以奖励。

4.补助标准。

（1）双困家庭。

属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原居住房屋建筑面积不足50平方米的，按50平方米产权调换，被征收人不补差价；产权调换房屋超面积10平方米内的部分，被征收人按900元/平方米优惠价支付；产权调换房屋超过60平方米的部分，被征收人按市场价支付。

（2）非双困家庭。

①被征收人家庭中直系三代有重度残疾成员（详见附件3），其产权调换房屋超面积5平方米（含）以内不补差价；超过5平方米不足10平方米（含）的部分按900元/平方米支付；超过10平方米的部分按市场价支付。

②被征收人实际居住在被征收住宅房屋且他处无福利和保障性住房的，产权调换房屋超过5平方米以内的部分按900元/平方米支付；超过5平方米的部分按市场价支付。

被征收人同时符合以上（1）（2）条的，只能选择享受其中一条，不得重复享受。

（3）物业服务费。

安置结算时一次性给予每户6000元物业服务费补助，安置入住后由被征收人按相关规定自行缴纳物业服务费。

（4）土地出让金。

被征收房屋由被征收人已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在安置结算时，凭票据补偿结算（票据上缴费人与被征收人必须一致）。

（5）公摊面积。

在安置结算时，被征收人只承担产权调换房屋套内建筑面积7％的公摊面积，其余公摊面积由征收人承担，并记入被征收人的产权调换房屋不动产权证书。

5.其他优惠。

（1）成本价标准。

产权调换房屋以栋（幢）为单位，多层住宅楼：1600元/平方米；高层住宅楼：18层及以下的1800元/平方米，18层以上的2000元/平方米。

（2）优惠成本价。

被征收人在享受各项奖励、补助政策后，产权调换房屋面积在17平方米/人（以实际居住的直系三代且他处无住房人口计算）以内的超面积部分，按成本价支付，超过17平方米/人标准的部分按市场价支付。

（3）优惠市场价。

产权调换房屋超面积应按市场价计算的部分，按3平方米/人（以实际居住的直系三代且他处无住房人口计算）标准，根据政府公布的产权调换房屋市场价下浮20%进行结算。

（4）完全市场价。

超过3平方米/人（以实际居住的直系三代且他处无住房人口计算）的部分则按完全市场价进行结算。

6.其他。

被征收人应积极配合征收部门办理安置不动产权证书登记手续，涉及税费按相关规定执行。

（三）非住宅货币补偿。

1.补偿标准。

（1）房屋价值补偿。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乘以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格给予补偿。

（2）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按被征收房屋房地产市场评估价值的1％一次性计发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3）搬迁费。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15元/平方米·户·次的标准计发1次。

（4）配套设施费。

被征收房屋有水、电、气、光纤独立户头的，按物价部门核定的价格给予补助（详见附件4）。被征收房屋无水、电独立户头，但有水、电分表的，按水分表300元/户、电分表500元/户给予补助。

（5）空调拆装费。

按200元/台的标准一次性计发拆装费。

（6）装饰装修补偿。

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部分，根据装饰装修的不同档次，按房屋套内面积计算，装饰档次为三类：一类装饰按150元/平方米补偿，二类装饰按100元/平方米补偿，三类装饰按50元/平方米补偿（详见附件1）。

不同意以上标准的，可通过选定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2.奖励标准。

在签约搬迁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搬迁交房的，按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的25％给予奖励。

（四）非住宅产权调换。

1.非住宅房源。

非住宅房屋实行异地产权调换，可在主城区 “花桥华乐”等棚改还房小区存量非住宅房屋中选择。

2.补偿标准。

（1）房屋面积补偿。

按被征收房屋不动产权属证书或经测绘认定的建筑面积为依据，并根据被征收房屋和产权调换房屋的市场评估价进行结算。

产权调换房屋市场价高于被征收房屋的，产权调换房屋补偿面积内不再支付费用，超出部分按照产权调换房屋的市场价结算，不足部分按产权调换房屋市场价补偿。产权调换房屋市场价低于被征收房屋的，按各自市场评估价格进行结算。

（2）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每月按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值的5‰计发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3）搬迁费。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15元/平方米·户·次的标准计发,计发1次。

（4）配套设施费。

被征收人在规定的签约搬迁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搬迁交房的，一户按一套产权调换房屋计，水、电、气、光纤安装费用互不补差；多选套数的水、电、气、光纤安装费用由被征收人承担（详见附件4）。

（5）空调拆装费。

按200元/台的标准一次性计发拆装费。

（6）装饰装修补偿。

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部分，根据装饰装修的不同档次，按房屋套内面积计算。装饰档次为三类：一类装饰按150元/平方米补偿，二类装饰按100元/平方米补偿，三类装饰按50元/平方米补偿（详见附件1）。

不同意以上标准的，可通过选定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3.奖励标准。

在签约搬迁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搬迁交房的，按被征收房屋产权面积的15％给予面积奖励。

4.补助标准。

在安置结算时，被征收人只承担产权调换房屋套内建筑面积7％的公摊面积，其余公摊面积由征收人承担，并记入被征收人的安置房屋不动产权证书。

5.其他。

被征收人应积极配合征收部门办理产权调换房屋不动产权证书登记手续，涉及税费按相关规定执行。

九、房屋征收纠纷的解决途径

（一）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规定的签约搬迁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按照本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

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乐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当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十、本方案未尽事宜，按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市相关规定执行

附件：1.房屋装饰装修补偿标准

2.建（构）筑物工料补偿标准

3.重度残疾人认定标准

4.水、电、气、光纤安装费标准

附件1
	类别
	装修装饰项目
	补偿标准

（元/平方米）

	一类

装饰装修
	1.地面装饰：实木地板、花岗岩石地板、大理石地板或0.8米×0.8米规格以上的抛光地砖。

2.墙面：外墙瓷砖、室内进口乳胶漆或高档墙布墙纸。

3.相配套的高级吊顶和厨卫门窗。
	150

	二类

装饰装修
	1.地面装饰：0.5米×0.5米至0.6米×0.6米规格的抛光地砖。

2.墙面：中等价格的乳胶漆。

3.相配套的中等级吊顶和厨卫门窗。
	100

	三类

装饰装修
	1.地面装饰：地砖或水磨石地面。

2.墙面：仿瓷涂料或喷塑。
	50


房屋装饰装修补偿标准
附件2

建（构）筑物工料补偿标准
	类别
	建（构）筑物情况
	补偿标准

（元/平方米）

	自建房
	层高2.2米（含）以上，四周有墙，有房顶。
	650

	棚房
	层高不足2.2米。
	150


附件3

重度残疾人认定标准

重度残疾人包括：

一、视力残疾中的一级盲、二级盲；

二、听力残疾中的一级；

三、言语残疾中的一级；

四、肢体残疾中的一级、二级；

五、智力残疾中的一级、二级；

六、精神残疾中的一级、二级。

注：1.本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2011年第2

号公告《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

（GB/T26341-2010）制定；

2.残疾类别、等级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的认定为准。

附件4

水、电、气、光纤安装费标准

一、水安装费标准：多层DN15水表1960元/户、DN20水表2000元/户；高层2800元/户。

二、电安装费标准：1400元/户。

三、气安装费标准：多层2800元/户，高层3800元/户。

四、光纤安装费标准：多层420元/户，高层500元/户。
注：本标准依据《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乐山市财政局、乐山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核定棚户区改造工程涉及的水、电、气、光纤安装收费标准的通知》（乐发改物价〔2010〕794号）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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